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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维护

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公私

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现就办理危害生

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

如下：

第一条 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

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

业”：

（一）以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强制

他人违章作业的；

（二）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

他人违章作业的；

（三）其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情

形。

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违反有

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不排除或者故意掩盖

重大事故隐患，组织他人作业的，属于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冒险组织

作业”。

第二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

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

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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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

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第三条 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

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

改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

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拒不执

行”：

（一）无正当理由故意不执行各级人民

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二）虚构重大事故隐患已经排除的事

实，规避、干扰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

上述行政决定、命令的；

（三）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干扰

执行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作出的上述行政决

定、命令的。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同时构成刑法第

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第三百九十三条单

位行贿罪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

处罚。

认定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应当综合

考虑行政决定、命令是否具有法律、行政法

规等依据，行政决定、命令的内容和期限要

求是否明确、合理，行为人是否具有按照要

求执行的能力等因素进行判断。

第四条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

和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的“重

大事故隐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强制性标准以及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

进行认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

的“危险物品”，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

十七条的规定确定。

对于是否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或者

“危险物品”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司法鉴

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地市级以上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指定

的机构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

查，依法作出认定。

第五条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

管理的规定，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

规定情形之一，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构成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九

条等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

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

事故罪等犯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

织的人员提供的证明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虚假证明文件”：

（一）故意伪造的；

（二）在周边环境、主要建（构）筑物、工

艺、装置、设备设施等重要内容上弄虚作

假，导致与评价期间实际情况不符，影响评

价结论的；

（三）隐瞒生产经营单位重大事故隐患

及整改落实情况、主要灾害等级等情况，影

响评价结论的；

（四）伪造、篡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信

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等内容，影响

评价结论的；

（五）故意采用存疑的第三方证明材

料、监测检验报告，影响评价结论的；

（六）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影响评价

结论的情形。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影响评

价结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

人员对评价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无主观故

意的，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有本条第二款情形，承担安全评价职

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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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

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

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

安全事故的；

（三）违法所得数额十万元以上的；

（四）两年内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故意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

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文件，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

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

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

有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行为，在裁

量刑罚时，应当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

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及

其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估社

会危害性，依法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

应。

第八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

织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

有重大失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造成严重

后果”：

（一）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

以上安全事故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

安全事故的；

（三）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九条 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

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

该中介组织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

释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条 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

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或者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采取措施排除事故

隐患，确有悔改表现，认罪认罚的，可以依

法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

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十一条 有本解释规定的行为，被不

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需要给予行政处

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2年12月19日

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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